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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

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67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就问

询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出现的常用词语释义均以公司《2018 年年度报

告》的释义内容一致。） 

一、公司整体业绩层面 

1、业绩大幅亏损。公司业绩连续两年亏损，2018年亏损25.44亿元，较上年

1.89亿元的亏损扩大明显。请公司补充披露，造成2018年度大幅度亏损的主要原

因，以及未来为改进公司业绩已采取或计划采取的有效举措。 

回复：2018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5.44 亿元，较去

年同期下降 23.55 亿元，亏损的主要原因为： 

   （1）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018 年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8.28 亿元，较 2017 年增加 16.52 亿元，主

要原因为： 

a、近年来，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及行业政策影响，公司电解铝业务持续亏损，

同时受供暖季限产影响，电解铝资产使用效率及价值出现较大下降，经深入考察

研究，公司决定将 50 万吨电解铝业务全面关停并向水电资源丰富的四川省广元

市进行产能转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 2018 年计提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 12.03 亿元； 

b、2018 年四季度，电解铝价格持续下跌，氧化铝、阳极碳块等原材料价格



 

居高不下，造成公司短期内电解铝生产成本较高，因此公司 2018 年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1.06 亿元。 

c、2018 年 6 月 7 日，中孚特铝公司收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强制清算申请。2018 年 10 月 19 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中孚特

铝清算组开始进行清算工作。由于停产时间较长，中孚特铝公司资产清算价值较

低，公司初步测算，2018 年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82 亿元； 

d、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将账龄较长的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核算，并按照

可收回性计提坏账准备，因此公司 2018 年计提坏账准备 3.23 亿元。 

  （2）债务负担沉重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负债总额 204.70 亿元，资产负债率达 89.37%。

2018 年度全年利息费用支出 12.74 亿元，较 2017 年增加 2.22 亿元，造成债务负

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为： 

    a、公司近年来持续升级和改造生产线，为使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且生产过

程符合国家环保要求，持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b、公司长期依赖债权融资，股权融资规模较小，造成资产负债率长期处于

高位； 

    c、由于近年来公司总体资金面偏紧，同时面临与其他民营企业相同的融资

困难状况，为保证按时偿付现有债务，公司引入了大量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贷款，

导致企业融资成本急剧升高。 

   （3）盈利能力下降 

a、供暖季限产影响 

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郑州市为国家环

保部重点督查区域，公司电解铝业务每年实际生产时间仅为 6-7 个月；根据《郑

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8 年修订）》，电解铝企业需在郑州市政府发布污

染预警期间限产减产，限产比例为 20%—50%。以上行政措施严重影响公司产能

释放，造成规模不经济。此外，根据电解槽生产特性，设备关闭重启成本高昂，

进一步加重了公司的负担。受供暖季限产政策影响，公司实行弹性生产，产品产

量大幅下降，影响公司利润较 2017 年减少 4.2 亿元。 

b、原材料价格影响 



 

2018 年铝行业形势依然严峻，电解铝价格持续下跌，氧化铝、原煤等主要

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影响公司利润较 2017 年减少 4.8 亿元。 

为改善公司业绩，扭转亏损局面，目前公司已采取措施有： 

   （1）进行电解铝产能转移，减亏增效 

积极推进 50 万吨电解铝产能转移工作。目前产能转移项目进展顺利，公司

将继续积极推进项目建设，计划在 2019 年年末实现项目投产。产能转移项目完

成后，有利于公司降低亏损规模及现金流侵蚀，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有助

于公司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价格高企及环保限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变劣势为优势，

使公司打破电解铝业务连年亏损的困局。 

（2）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盈利能力 

铝精深加工是公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项目，近年来在资金、科研、人才培

养和市场开发各方面均有大量投入。铝精深加工主要产品已先后获得中国船级社、

美国船级社、英国船级社、挪威船级社产品准入认证、IATF16949 汽车板认证和

FSSC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取得了欧盟 CE-PED 压力容器产品工厂认证

证书并通过了百威啤酒、可口可乐等饮品厂商认证，产品质量取得了业内认可。

目前，易拉罐罐体料和涂层罐盖料已成为公司最具竞争优势的主打产品，与全球

高端客户形成合作并批量供货。同时公司结合未来汽车轻量化及电子产品高端化

市场需求，加快新产品研发，汽车板产品实现批量供货，高强度客车行李箱舱门

板通过客户验证，3C 电子产品用 5 系氧化料试料通过。 

（3）强化内部管理，狠抓降本增效 

 为及时应对外部环境及市场形势变化，公司及时调整经营思路，全面细化

深化公司预算管理，深入推进精益管理，从严从紧控制公司各项费用支出，停止

所有非经营性支出。 

（4）化解财务风险，降低财务费用 

目前在相关各方的支持和帮助下，债务问题好转迹象明显，公司将通过多渠

道、多措施化解财务风险，降低财务费用。 

 a、融资成本方面，银行业务已全部执行贷款基准利率，过半非银行金融机

构将贷款利率下调至 8%以内，其余正在积极洽谈； 

 b、公司将着力推动市场化债转股业务，2019 年，公司拟采取债务重组、



 

市场化债转股等模式，进一步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目前相关工作

正在积极开展。 

2、分季度业绩。公司分季度业绩波动明显。（1）公司第二、第三季度营

业收入大致相当，分别为35.73亿元与37.11亿元，但净利润为-5202万元与-1.85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两个季度净利润相差较大的原因。（2）公司季度数据

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原因为公司对营业收入以净额法反映，因此

对 2018年前三季度收入和成本同时进行抵销。请公司补充说明，季报与年度报

告对营业收入采取不同方式予以列示的主要原因。 

回复：（1）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构成为有色金属、电力、煤炭、贸易业务，

三季度营业收入较二季度增加主要为煤炭业务营业收入增加。影响公司 2018 年

三季度较二季度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有色金属业务利润下降所致，主要原因为： 

 a、2018 年三季度长江现货铝锭均价 14,460 元/吨，相比 2018 年二季度下

跌 114 元／吨；在铝价不断下跌的同时，氧化铝采购价格保持高位并持续上涨， 

2018 年三季度公司氧化铝采购均价为 2,981 元/吨，较 2018 年二季度上涨 63 元/

吨，铝价和氧化铝价格变动共影响利润下降 0.32 亿元。同时 2018 年三季度公司

存货减值准备较二季度影响利润减少 0.34 亿元。 

 b、2018 年三季度为减少资金占压，加快货款回收，同时为应对供暖季限

产，公司提前调整生产运行方式，减少三季度电解铝自给量，从而影响三季度铝

加工产量较二季度减少，影响利润下降 0.55 亿元。 

（2）季报与年度报告对营业收入采取不同方式予以列示的主要原因 

2018年前三季度我公司采购部分铝锭或原煤后销售给上海宝烁（原为我公司

联营公司），上海宝烁再对外销售，我公司对该部分贸易业务按照总额法确认收

入。2018年会计师审计时认为，我公司并未承担所交易商品所有权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不符合总额法确认收入的条件，根据会计准则相关判断原则，应按净额法

确认和列报收入，因此对公司与上海宝烁进行的贸易收入和对应成本同时进行了

抵销，不影响当期利润。                                           单位：元 

时间 
按总额法反映 按净额法反映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2018 年一季度 2,694,190,786.23 2,716,875,403.12 2,434,659,871.09 2,457,344,487.98 

2018 年二季度 4,238,415,373.77 4,020,432,450.99 3,573,381,948.84 3,355,399,026.06 

2018 年三季度 4,347,726,526.36 4,330,629,727.51 3,711,490,944.32 3,694,394,145.47 



 

3、公司分行业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的列示方法。公司形成了以煤炭开采、

火力发电、电解铝、铝深加工、贸易为一体的经营模式。请公司确认上述各板

块的收入确认和成本归集是否准确，是否存在交叉或重复，以及存在业务板块

衔接的行业间的定价方式及营业收入与成本的计入方式。 

    回复：公司形成了以煤炭开采、火力发电、电解铝、铝精深加工为一体的经

营模式，公司主要原材料为煤炭、氧化铝及交流电，煤炭采购采用公司下属豫联

煤业自有煤炭供给和向外部采购相结合的模式，内外部煤炭采购均参考河南省电

煤价格指数确定；公司氧化铝全部外购，采用长单和现货相结合的模式进行采购；

子公司中孚铝业生产用电主要由子公司中孚电力自备机组供应，内部用电按照河

南省发电企业上网价格结算，子公司林丰铝电生产用电采用直供电模式对外采购；

公司铝加工原料主要为公司自产电解铝，采购价格按照长江现货铝锭价结算。 

    2018 年度报告中按板块披露的营业收入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之外的公司销售各板块产品实现的营业收入，已扣除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内

部交易，不存在板块之间的交叉与重复。为了产品收入与成本配比，因此按板块

披露的营业成本中将使用产业链中前端环节公司自产产品的毛利润进行扣除，以

反映整体产业链的利润情况。 

4、有色金属板块业务。有色金属板块收入占到公司总营业收入的68%左右。

（1）铝加工业务营业收入增长35.28%，但由于营业成本大幅上升，毛利率减少

9.85个百分点，仅有1.68%。公司铝产品的销售价格采用“铝基价+加工费”的定

价模式，请公司补充披露在现有定价模式下，营业利润会出现大规模下降的原

因以及加工费的确定方式。（2）公司电解铝业务毛利率为-6.03%，较上年下降

15.69个百分点。请公司分季度披露电解铝毛利率变化的情况，并说明在电解铝

毛利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公司电解铝产能的开工利用情况。（3）公司年报中

披露，高附加值产品较2017年上涨15%，但在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率上未能体

现。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高附加值产品的产销量、营业收入及占比、毛利率以

及近两年的同比变化情况。 

    回复：（1）2018 年公司实现铝加工产品营业收入 66.17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35.28%，主要原因为公司冷轧生产线于 2017 年 12 月末转固，2017 年冷轧

产品收入和成本均在在建工程科目反映。为了反映整体产业链最终对外销售的产



 

品利润情况，因此在铝加工产品营业成本中将使用产业链中前端环节公司自产产

品的毛利润进行扣除，2018 年年报披露铝加工产品毛利率较低主要为使用自产

电解铝产品毛利为亏损所致。2018 年公司铝加工产品毛利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率(%)  

 铝加工  6,617,157,584.16 6,159,827,111.87 6.91 

自用电解铝 5,189,710,308.09 5,535,542,364.94 -6.66 

合并抵销数 -5,189,710,308.09 -5,189,710,308.09 - 

 合计  6,617,157,584.16 6,505,659,168.72 1.68 

   （2）受产量变动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2018 年电解铝分季度毛利率为

-9.22%、-3.22%、-6.1%、-14.73%，分季度开工率为 69.09%、86.41%、83.17%、

44.62%，主要为 2018 年一季度受供暖季限产影响开工率较低；二季度陆续启槽

复产；三季度为应对供暖季限产，提前调整生产运行方式，因此开工率下降；四

季度开工率达全年最低水平。 

   （3）公司高附加值产品主要为易拉罐罐体料、罐盖料、拉环料、汽车板，目

前，易拉罐罐体料和涂层罐盖料已成为公司最具竞争优势的主打产品，同时公司

结合未来汽车轻量化及电子产品高端化市场需求，加快新产品研发，汽车板产品

将实现批量供货。公司高附加值产品采用以销定产模式，2017 年产量 13.57 万吨，

销量 13.57 万吨，对应的收入和成本在在建工程科目反映；2018 年产量 15.65 万

吨，销量 15.65 万吨，实现收入 25.95 亿元，毛利率 12.84%。 

5、电力与煤炭。公司电力板块和煤炭板块 2018 年度业务规模明显扩大，

毛利率均出现大幅下滑。（1）请公司结合电力板块的直接材料构成、定价模式、

主要客户及用途，补充说明电力板块毛利率出现 15 个百分点下滑的主要原因。

（2）公司蒸汽业务近两年毛利率为负，出现大规模下滑。请公司补充披露在毛

利率为负的情况下，扩大蒸汽业务规模的主要考虑。（3）公司煤炭业务毛利率

较上年减少 15.17 个百分点，请公司补充披露主要原因。（4）根据公司年报披

露，公司没有自有矿山。请公司补充披露煤炭开采业务的主要开展模式与定价

依据。 

回复：（1）我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孚电力拥有 3 台 300MW 机组，所生产电力主

要为保证子公司中孚铝业生产电解铝使用，多余部分上网、向周边大工业用户销



 

售。公司年度报告中电力板块收入为上网、向周边大工业用户销售收入，2018

年受公司电解铝自用电量减少影响，2018 年对外销售电量 8.36 亿度较 2017 年增

加 3.53 亿度，2018 年售电收入 3.15 亿元较 2017 年增加 1.18 亿元。电力板块主

要材料为原煤，占生产成本 80%左右，2018 年电力板块毛利率较 2017 年大幅下

降一方面为 2018 年原煤采购价格上涨影响原煤成本较 2017 年增加 10.4%，另一

方面 2018 年受上网电量增加影响，2018 年外部销售平均含税电价 0.44 元/度较

2017 年下降 7.6%。 

   （2）蒸汽为公司发电业务的副产品，近两年毛利率为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为

合并中孚热力影响，中孚热力承担了巩义市的集中供热，属于民生工程，供热价

格须经物价部门核定；鉴于居民供热低于供热成本，因此每年巩义市政府会给予

中孚热力一定亏损补贴，已计入其他收益科目，其中 2017 年收到 800 万元，2018

年收到 1,081 万元。另一方面为 2018 年公司采购原煤价格上涨影响供热成本增

加所致。2018 年供热收入增加主要为巩义市集中供热面积增加所致。 

   （3）2018 年公司煤炭板块毛利率 11.35%，较上年同期下降 15.27%，主要由

于 2017 年豫联煤业所在地登封市其他煤矿发生事故，登封地区煤矿临时停产，

导致豫联煤业下属登封区域煤矿全年产量较低，停产期间所有费用计入管理费用。

2018 年恢复生产初期的巷道开拓、设备改造费用较高，煤质也未达正常水平，

因此煤炭业务毛利率较低。 

   （4）公司下属子公司豫联煤业拥有 5 个煤矿，煤炭生产能力达 230 万吨/年，

开采方式均为地下开采，产品销售定价均按照市场价格执行。 

6、贸易板块业务。公司贸易业务的营业规模有所下滑，毛利率仅为0.60%。

（1）请公司补充披露贸易业务主要涉及的产品，是否与公司的有色金属、煤炭

等行业存在交叉；（2）请公司补充说明贸易业务是采取总额法还是净额法确认

收入，并说明采取该种结算方式的相关依据。（3）贸易板块的营业收入的确认

时点与确认条件。（4）贸易业务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 

    回复：（1）公司贸易业务主要产品有铝锭、铝加工产品、原煤等，公司 2018

年度报告中按行业披露的有色金属板块和原煤板块营业收入为自产产品的对外

销售收入，外购铝锭、铝加工产品等对外销售实现的收入全部在贸易板块进行反

映，不存在交叉。 



 

（2）2018 年公司对贸易业务根据贸易性质判断确认收入方法，对公司能自

主选择供应商、对产品有自主定价权的贸易收入，由于商品所有权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由公司承担，按总额法确认收入；对公司无法自主选择供应商、无法自主确

定采购、销售价格，仅取得少量差价（或零差价）的商品贸易，由于不承担该类

贸易业务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情况：                        单位：元 

时间 
按总额法反映 按净额法反映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2018 年一季度 2,694,190,786.23 2,716,875,403.12 2,434,659,871.09 2,457,344,487.98 

2018 年二季度 4,238,415,373.77 4,020,432,450.99 3,573,381,948.84 3,355,399,026.06 

2018 年三季度 4,347,726,526.36 4,330,629,727.51 3,711,490,944.32 3,694,394,145.47 

2018 年四季度 2,420,707,339.19 2,456,640,323.03 2,031,094,240.96 2,067,027,224.80 

合计 13,701,040,025.55 13,524,577,904.65 11,750,627,005.21 11,574,164,884.31 

（3）贸易业务营业收入确认时点为公司将商品所有权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

移给购货方，购货方进行提货时确认收入。 

（4）贸易业务营业成本构成主要为对外采购货物的成本。 

7、国外业务。公司2018年累计出口数量同比增长220%，但分地区披露中，

公司国外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45%。请公司结合出口的产品情况及定价方式，补

充说明国外业务变动不成配比的主要原因。 

   回复：由于公司冷轧生产线于 2017 年 12 月末转固，因此 2017 年出口冷轧产

品的收入在在建工程科目反映，2018 年在营业收入科目反映，而公司披露的 2017

年累计出口数量包含了记入在建工程的冷轧产品销售数量，因此造成国外营业收

入和累计出口数量不配比。 

公司国外销售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吨、亿元 

会计科目 

2018 年 2017 年 增减情况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变动 

变动 

比例 

金额 

变动 

变动 

比例 

营业收入-热轧产品 3.11 5.04 1.94 2.96 1.17 60% 2.08 70% 

营业收入-冷轧产品 6.39 11.09 
  

6.39 100% 11.09 100% 

小计 9.50 16.13 1.94 2.96 7.56 390% 13.17 445% 

在建工程 
  

1.03 1.73 -1.03 -100% -1.73 -100% 

合计 9.50 16.13 2.97 4.69 6.53 220% 11.44 244% 

    二、公司财务数据层面 



 

8、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公司资产负债率从上年末的79.05%上升至89.37%。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0.32和0.26，利息保障倍数下降至-1.83。公司2018年

的贷款偿还率为74.05%，利息偿付率为83.68%，已出现贷款和利息到期无法偿

付的情况。（1）公司2018年流动负债的规模从111亿元上升至159亿元，目前流

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107.62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流动负债规模大幅上升的原因，

以及通过流动负债缓解流动性压力的主要考虑。（2）公司未来有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性负债70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是否存在本息筹措的相关安排。（3）公

司2018年计提预计负债2.08亿元，其中将逾期利息2969万元计入预计负债。请公

司补充披露上述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回复：（1）公司 2018 年末流动负债 158.73 亿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47.64 亿

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 44.74 亿元，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为

2016 年 9 月以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支持企业发展，将部分一年期流动资

金短期借款调整为三年期流动资金长期借款，2019 年将陆续到期；另一方面为

公司发行的 11 中孚债将于 2019 年 8 月末到期。 

（2）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量融资规模方面，公司已与大多数金融机

构形成了“不压贷、不抽贷、不断贷”的合作意向，原有借款到期后将续做或延期，

短期内不会造成资金偿付压力。 

11 中孚债资金来源主要有： 

a、目前公司铝精深加工产品客户群稳定，产品销售与收款情况良好，公司

将通过生产经营资金节余来积累 11 中孚债的偿还资金。 

b、截至 2019 年 3 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各银行剩余授信额度为 3.59

亿元，公司正在争取银行机构资金支持。  

c、截至 2019 年 3 月末，公司存货 8.59 亿元，应收账款 3.93 亿元，预付账

款 3.90 亿元，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来保证公司 11 中孚债按期支付，不会存在违约风险。 

（3）2018年度公司受金融政策、行业形势、环保政策加压等影响，资金流

动性紧张，债务到期后未能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且部分债务已涉及相关法律诉

讼，因此公司对已到期未支付的借款按法院判决、融资合同规定计提了逾期罚息

及违约金2,969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预计负债的规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 

根据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上述分析符合中孚

实业实际情况，中孚实业对逾期借款计提罚息及违约金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9、应收账款规模。公司应收账款规模达到4.5亿元。（1）根据公司2017年

年报，公司不存在1至2年与5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龄在4至5年的应收账款为10

万元。但在2018年年报中，公司账龄在2至3年的应收账款规模为406万元，5年

以上的为842万元。同一账龄段的应收账款记载存在差异。请公司补充说明主要

原因。（2）公司一年内新增的应收账款规模为3.14亿元，较上年4657万元增长

明显，与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比例不配比。请公司结合结算政策，补充说明一年

内新增应收账款规模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3）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

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占比达到49.85%。请公司补充披露前五名欠款方的欠

款金额、产生原因、账龄情况、坏账准备的计提情况。 

回复：（1）公司合并报表应收账款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元 

类别 
2018 年末余额 2017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单项金额重

大并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186,438,577.75 48,612,887.41 137,825,690.34 417,829,521.88 37,026,338.11 380,803,183.77 

按信用风险

特征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350,848,566.29 39,175,171.49 311,673,394.80 140,555,849.25 24,597,333.81 115,958,515.44 

合计 537,287,144.04 87,788,058.90 449,499,085.14 558,385,371.13 61,623,671.92 496,761,699.21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龄 
2018 年末余额 2017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314,312,220.29 15,715,611.02 298,596,609.27  106,696,994.53 5,334,849.74 101,362,144.79  

1 至 2 年 5,494,397.86 549,439.79 4,944,958.07  4,162,972.08 416,297.21 3,746,674.87  

2 至 3 年 4,063,842.42 1,219,152.73 2,844,689.69  5,641,467.20 1,692,440.16 3,949,027.04  

3 至 4 年 5,251,789.33 2,625,894.67 2,625,894.66  12,162,139.80 6,081,069.89 6,081,069.91  

4 至 5 年 13,306,215.54 10,644,972.43 2,661,243.11  4,097,994.10 3,278,395.27 819,598.83  

5 年以上 8,420,100.85 8,420,100.85  7,794,281.54 7,794,281.54  

合计 350,848,566.29 39,175,171.49 311,673,394.80  140,555,849.25 24,597,333.81 115,958,515.44  

公司母公司报表应收账款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元 



 

类别 
2018 年末余额 2017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单项金额重

大并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226,837,081.26 18,792,333.33 208,044,747.93 463,831,560.85 13,111,068.83 450,720,492.02 

按信用风险

特征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4,987,229.70 
 

4,987,229.70 53,753,491.83 4,884,497.60 48,868,994.23 

合计 231,824,310.96 18,792,333.33 213,031,977.63 517,585,052.68 17,995,566.43 499,589,486.25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龄 
2018 年末余额 2017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4,987,229.70 
 

4,987,229.70 46,571,204.84 2,328,560.24 44,242,644.60 

1 至 2 年 
      

2 至 3 年 
   

5,327,129.82 1,598,138.94 3,728,990.88 

3 至 4 年 
   

1,754,424.38 877,212.19 877,212.19 

4 至 5 年 
   

100,732.79 80,586.23 20,146.56 

5 年以上 
      

合计 4,987,229.70 
 

4,987,229.70 53,753,491.83 4,884,497.60 48,868,994.23 

（2）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5.37 亿元较 2017 年末减少 0.21 亿元，其中一年以

内应收账款（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3.96 亿元较 2017

年末减少 0.58 亿元，主要为铝深加工产品款收回所致。 

   （3）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                           单位：元 

单位  账面余额   形成原因   账龄   计提坏账准备  

CAN-PACK S.A. 85,460,367.71 铝深加工产品款 1 年以内 4,273,018.39 

河南省玉洋铝箔有限公司 73,273,289.22 铝深加工产品款 1-2 年 7,025,979.93 

ASAS ALUMINYUM 

SAN.VE 
43,558,384.25 铝深加工产品款 1 年以内 2,177,919.21 

上海宝烁商贸有限公司 41,023,277.40 煤款 1 年以内 2,051,163.87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24,523,822.26 电费 1 年以内 1,226,191.11 

合计 267,839,140.84 
  

16,754,272.51 

 

会计师核查意见： 

根据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上述内容符合中孚

实业实际情况。 



 

10、其他应收款。公司其他应收款规模从3.61亿元上升至5.39亿元。（1）

公司1年内新增其他应收款从1423万元增长至3.15亿元。暂借款子科目，金额从

3.11亿元上升至7.53亿元，且二者数据变动不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2018年其他

应收款以及暂借款大幅增多的主要原因。（2）根据公司2017年年报，账龄为4

至5年的其他应收款为356万元，5年以上的为2754万元。但在2018年年报中，5

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为4318万元。同一账龄段的其他应收款金额存在矛盾，请

公司予以补充说明。（3）公司称，本期将部分账龄较长的预付款转入其他应收

款，请公司补充披露所转入的款项金额、长期难以结算的原因以及上述会计处

理的合理性。（4）与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3.31亿元的其他应收款账龄5

年以上，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为50%，与河南嘉拓煤炭运销有限公司1.09

亿元的其他应收款账龄为3-5年，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51.60%。请公司补充

披露上述两笔其他应收款产生的原因、账龄、坏账准备计提的依据以及充分性、

难以收回的原因，并核实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1）2018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增加较大主要为本期将部分账龄较长

的预付款转入其他应收款所致，其中预付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煤款 2.38

亿元转入“其他应收款—暂借款”，账龄为 5 年以上；预付河南嘉拓煤炭运销有

限公司煤款 1.03 亿元转入“其他应收款—暂借款”，账龄为 3 年以上，均不属

于 1 年以内的其他应收款。 

   （2）2018 年末公司 5 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为 4,318 万元，较 2017 年年报中

账龄为 4 至 5 年的其他应收款 356 万元和 5 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 2,754 万元增加

1,208 万元，主要原因为 2018 年末公司将账龄较长的其他单位预付款 819 万元转

入其他应收款。 

   （3）本期将部分账龄较长的预付款转入其他应收款主要有河南金丰煤业集团

有限公司暂借款 2.38 亿元，账龄为 5 年以上；河南嘉拓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暂借

款 1.03 亿元，账龄为 3 年以上；其他账龄 3 年以上的预付材料款 819 万元；以

上款项经多次催收后一直未收回，已不符合“预付账款”核算内容，因此将其转入

其他应收款科目，并按照可收回性计提坏账准备。 

   （4）金丰煤业长期为公司供煤，属于公司稳定供应商。由于双方合作时间较

长，在煤炭市场供应紧张时，金丰煤业优先为我公司供应煤炭，并数次为公司融



 

资提供担保。2013 年受煤炭行业不景气影响，金丰煤业临时资金紧张，向我公

司借款 0.6 亿元，同时签订了借款合同，累计核算借款利息 3,323 万元；近年来

公司一直与其有煤炭购销业务往来，累计向其预付煤款 2.38 亿元，2017 年金丰

煤业受登封地区煤矿停产影响业绩不佳，2018 年进行采煤工作面开拓，需要投

入生产恢复资金，原煤产量也较低，同时受新增融资困难影响，短期内偿还全部

资金存在困难，考虑到金丰煤业正常生产后尚存在还款能力，因此对其应收款按

50%计提坏账准备。 

河南嘉拓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属于我公司煤炭供应商。为保证煤炭长期稳定供

应，我公司累计向其预付煤款 1.03 亿元，暂借款 0.06 亿元。受 2017 年度登封地

区煤炭区域性停产影响，一直未向我公司供煤。我公司与其多次进行沟通，希望

能尽快恢复煤炭供应业务，但其短期内偿还全部资金存在困难，我公司同意其陆

续进行偿还。由于回收期较长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对其应收款按 51.60%计提

坏账准备。 

公司与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嘉拓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11、财务费用与研发费用变动。（1）公司销售费用中的子科目运杂费，2018

年的金额从3840万元上升至9312万元，变动情况与营业收入变动比例不配比，

请公司予以补充披露。（2）公司2018年的研发费用支出从9217万元上升至2.7

亿元。其中工资薪酬从334万元上升至1799万元。但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反而从120

人下降至98人，请公司就上述矛盾现象予以说明。 

回复：（1）2018 年公司销售费用-运杂费 9,312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5,472

万元，主要原因为铝加工产品运杂费增加所致。一方面为公司冷轧生产线于 2017

年 12 月末转固，上年冷轧产品收入、成本和运费均在在建工程科目反映，2017

年发生冷轧产品运费 2,647 万元；另一方面 2018 年公司加大铝深加工产品出口

比例，运输费用高，2018 年公司国外销售数量由 2.97 万吨增加至 9.5 万吨，影

响运杂费增加 3,428 万元。 

   （2）公司 2018 年度研发费用增加主要是铝深加工项目投产以后公司加大对

新产品研发力度，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

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 号的规定，对公司研发费用进行

归集，2018 年由河南华威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企业研究开发费加计扣

除鉴证报告。 

    公司研发费用中列支的工资薪酬上升，但研发人员数量反而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公司为节约人力成本，利用部分生产一线人员从事新产品研发，该部分人员

工资已按照出勤情况分配至生产成本和研发费用。2018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研发

人数仅为专门从事研发的技术人员数量，未统计既从事生产工作又参与产品研发

的人员数量。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中孚实业“销售费用-运杂费”变动是合理的，公司关于

研发人员变动的说明符合实际情况。 

12、非经常性损益与资产减值损失。（1）公司2018年度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较上年变动较大，主要集中在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政府补助、投资收益等项

目。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时点和依据，并对比说明较上年

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2）公司2018年因部分电解铝产能转移计提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导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18.2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6.52亿元。请公司

披露电解铝产能转移对资产减值损失造成的具体影响，以及转移产能的后续资

金投入安排。（3）公司坏账损失从5103万元上升至3.23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坏账损失大幅增长的原因。（4）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从1553万元上升至

1.82亿元，请补充披露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回复：（1）公司 2018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0.16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37 亿

元，主要为 2017 年度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合资外资小火电机组关停

工作等有关问题的会有纪要》（（2008）58 号）和 2017 年巩义市电力工业结构

调整工作小组《关于大唐巩义 2×60 万千瓦项目替代关停机组补偿款遗留问题的

意见》有关规定，子公司中孚电力确认外资合资机组补偿款 9,360 万元；2017

年子公司林丰铝电转让 9.8 万吨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转让净损益 8,887 万元。 

（2）2018 年，电解铝板块亏损严重，中原地区工业电价高企，公司在竞争

中逐步失去优势，此外，受河南地区去产能及环保政策影响，公司难以释放全部



 

产能，陷入经营困难的局面。为解决以上经营困难，公司决定将 50 万吨电解铝

产能转移至四川广元地区。2018 年度公司因产能转移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共 12.03

亿元，其中对林丰铝电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8.68 亿元，受此影响，对安阳高

晶闲置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0.6亿元；对中孚铝业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75亿元。

未来广元市政府拟通过产业发展基金方式支持项目建设，并协调当地金融机构、

融资平台公司协助本项目融资等方式解决。 

   （3）公司2018年坏账损失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72亿元，主要原因为本

年将金丰煤业、嘉拓运销等部分账龄较长的预付款转入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1.78亿元，珠海鸿帆有色金属化工有限公司、联合金属科技（威海）有限公司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补提坏账准备0.54亿元，河南黄河河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由于还款期延长，将其调整至长期应收款，补提坏账准备0.15亿元。 

   （4）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1.8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66亿元，主要原

因为2018年6月7日，中孚特铝公司收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强制清算申请。2018年10月19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中孚特铝清算组开

始进行清算工作。由于停产时间较长，中孚特铝公司资产清算价值较低，公司初

步测算，2018年提取长期股权投资减值1.82亿元。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过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非经常性损益与资产减值损失的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关于非经常性损益与资产减值损失的原因说明符合中

孚实业实际情况。 

13、税费情况。（1）公司2018年资源费发生额为1993万元，上年为567万元，

变动比例高于有色金属行业营业收入的变动，请公司予以补充说明。（2）公司

所得税费用从上年-2241万元变动至5.55亿元，主要为递延所得税费用发生较大

变动。请公司补充披露递延所得税费用发生较大变动的主要原因。 

回复：（1）公司 2018 年资源税 1,993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1,426 万元，一方

面为 2018 年中孚电力交纳水资源税 596 万元，另一方面为 2018 年下属煤矿煤炭

产量增加，交纳煤炭资源税同比增加 800 万元。 

（2）公司 2018 年递延所得税费用 5.2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06 亿元，主



 

要原因：一是 2018 年公司大幅亏损，形成亏损的主要单位中孚实业、中孚铝业、

林州铝电产生未弥补亏损不符合递延所得税确认条件；二是林丰铝电产能转移至

四川广元后本部已无实质性经营业务，中孚铝业产能转移后，按照目前的行业状

况和价格情况预测难以实现盈利，中孚实业本部由于承担财务费用较高一直处于

亏损状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第 20 条规定，如果未来

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应当

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的规定，将已核算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转回。 

 

会计师核查意见： 

根据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中孚实业资源税变

动原因合理，中孚实业对递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公司管理层面 

14、年报强调事项段。公司因连续两年亏损，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107.62

亿元，公司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逾期，部分资产被诉讼保全，营运资金短缺，

偿债能力薄弱等事项，2018年年报被年审会计师出具强调事项段。请公司补充

说明，就年报强调事项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2018 年受宏观政策变化影响，公司出现了新增融资困难流动性偏紧

的情况，金融债务风险有所显现，公司正视困难、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加强与相

关债权人密切沟通，积极商讨风险化解方案，维护各方权益，保持了公司生产经

营正常和外部环境稳定；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也高度重视公司债务风险，

通过请求、协调相关部门对公司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目前在相关

各方的支持和帮助下，债务问题好转迹象明显。 

（1）存量融资规模方面，已与大多数金融机构形成了“不压贷、不抽贷、不

断贷”的合作意向； 

（2）融资成本方面，银行业务已全部执行贷款基准利率，过半非银行金融

机构将贷款利率下调至 8%以内，其余正在积极洽谈； 

（3）融资期限方面，银行业务融资期限已大部分调整为三年期，非银行金

融机构融资期限已有部分业务达成延期方案，部分业务正在积极洽谈； 

（4）结息周期调整方面，大部分金融机构已将结息周期调整为按年结息、



 

按半年结息或利随本清； 

（5）债务诉讼问题正在逐步得到妥善解决，目前已有部分债务诉讼达成和

解，其他债务诉讼公司也正在积极商谈和解方案，争取早日达成和解； 

（6）公司将着力推动市场化债转股业务，2019 年，公司拟采取债务重组、

市场化债转股等模式，进一步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目前相关工作

正在积极开展。 

15、根据公司年报，2018年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6.97亿元，占净资产的

比例为172.61%。请列表补充披露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资金拆借、委托贷款等财务

资助及担保情况，非全资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是否提供对等财务资助及原因，并

说明非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上市公司及公司董监高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 

回复：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具体如

下： 

被担保方 担保额度（元） 是否存在资

金拆借 

是否存在

委托贷款 

非全资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情况 

其他股东名

称 

是否提供对

等财务资助 

与公司及董监高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林州市林丰

铝电有限责

任公司 

1,136,253,892 否 否 豫联集团 否 与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为公司控

股股东 

河南中孚炭

素有限公司  

371,338,296 否 否 贵阳铝镁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否 否 

河南中孚铝

业有限公司

【注】  

580,000,000 否 否 豫联集团 否 与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为公司控

股股东 

    注：2014 年 3 月经公司第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以评估后所属电

解铝经营性净资产出资 1,020 万元成立中孚铝业，其中资产评估值 46.66 亿元，

负债评估值 46.56 亿元，因部分负债尚未转移完毕，故形成对控股子公司中孚铝

业的应收款项，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应收控股子公司余额为 42.38 亿元。目前公

司正在与相关金融机构进行沟通负债转移事项。 

16、与河南洛汭商贸有限公司的股权交易。公司2018年度，分别将所持有

的上庄煤矿40%的股权、邢村煤业37%的股权、宝烁商贸20%的股权、中孚热

力100%的股权出售给河南洛汭商贸有限公司。请公司核查与河南洛汭商贸有限

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对价、定价依据及合理性，目前价款的履行情况。 



 

回复：（1）与河南洛汭商贸有限公司股权交易情况 

2018 年 8 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

公司河南豫联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上庄煤矿”）40%的股权、巩义市邢村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邢村煤业”）

37%的股权转让给河南洛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汭商贸”），转让价格参

考北京亚太出具的上庄煤矿和邢村煤业不包含采矿权的部分资产及负债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8】130 号和亚评报字[2018]131 号）及河南瑞奥出

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书（豫瑞矿权评报字 [2018]022 号和豫瑞矿权评报字

[2018]021 号），并经豫联煤业与受让方洛汭商贸协商确定。上庄煤矿 40%股权

转让总价款为 51,031,388.57 元人民币；邢村煤业 37%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71,303,998.72 元人民币。2018 年 8 月，洛汭商贸将上述股权受让款打入了河南

豫联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账户； 2018 年 8 月两家公司工商变更均已完成。 

2018 年 8 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子公司

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河南中孚热力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洛汭

商贸，转让价格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8）京会

兴审字第 02000123 号审计报告为依据，以净资产 33,925,254.77 元转让给洛汭商

贸。2018 年 9 月，洛汭商贸将上述股权受让款打入了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账

户；2018 年 9 月工商变更已完成。 

2018 年 8 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其持

有上海宝烁商贸有限公司 20%的股权转让给洛汭商贸，转让价格参考北京亚太联

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亚评报字【2018】140 号评估报告，并经公司与受让

方洛汭商贸协商确定，宝烁商贸 20%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12,472,943.44元人民币。

2018 年 9 月，洛汭商贸将上述股权受让款打入了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账

户； 2018 年 11 月工商变更已完成。 

（2）与河南洛汭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 

上述股权交易受让方洛汭商贸的股东均为自然人，其持股比例分别为：谢明

珂先生持有 28%、吴岩先生持有 32%、刘海港先生持有 40%。上述三名自然人

股东未在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豫联集团任职，均未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三名



 

自然人股东及其亲属与公司亦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交叉持股、委

托持股、交叉任职、及与公司股东、董监高存在亲属关系）。 

上述股权交易均以相关评估报告或审计报告为对价基础，定价依据公开、公

平、合理。 

17、凤凰熙锦增资安阳高晶事项。公司2016年以自有资金入伙凤凰熙锦，

用于收购公司子公司安阳高晶股权以及对安阳高晶增资。请公司补充披露，通

过凤凰熙锦增资安阳高晶的主要考虑以及目前该增资事项的进展情况。 

回复：2016年9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自

有资金18,400万元入伙凤凰熙锦坤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凤凰熙

锦”）。凤凰熙锦由本公司、北京熙锦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银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广州前海金鹰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其中：本公司出资18,400万元（占比33.33%）为

合伙企业的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北京熙锦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50万元（占比

0.09%），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浙银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出资50万元（占比0.09%），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广州前海金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原名为 “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前海金鹰粤通

54号第3期”的管理人，代表“前海金鹰粤通54号第3期”，出资36,700万元（占比

66.49%），为合伙企业的优先级合伙人。 

《凤凰熙锦坤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1）

投资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原则：在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期内，对于有限合伙企业

取得的收益，普通合伙人不参与收益的分配；前海金鹰代表“前海金鹰粤通54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第3期）委托资产”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期间内，合伙企

业对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分配年化固定收益；（2）投资项目：凤凰熙锦合伙企业

财产专项用于收购本公司子公司安阳高晶股权以及对安阳高晶增资；（3）有限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远期转让安排：中孚实业拟将远期受让前海金鹰持有的有限合

伙企业的有限合伙财产份额。 

2016年10月，凤凰熙锦合伙企业受让安阳高晶股权，并配合安阳高晶及时完

成注册资本增资工商变更事宜。公司对上述事项做为融资业务进行管理，2019

年9月末该笔业务到期，目前公司正在与出资方进行沟通延期事项。 



 

18、公司债券情况。公司2011年8月发行的11中孚债将于2019年8月到期。2018

年11月，资信评级机构在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资金的流动性进行综合

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将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下调至AA-。目前公司债券已暂

停上市。（1）请公司补充披露11中孚债到期本息的筹措安排情况。（2）11中

孚债的条款中，存在计提偿债基金安排计划的安排。但公司尚未按照约定予以

计提，拟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予以豁免。请公司披露该事项的目前进展。 

回复：（1）11 中孚债资金筹措安排主要有： 

a、目前公司铝深加工产品客户群稳定，产品销售与收款情况良好，公司将

通过生产经营资金节余来积累 11 中孚债的偿还资金。 

b、截至 2019 年 3 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各银行剩余授信额度为 3.59

亿元，公司正在争取银行机构资金支持。  

c、截至 2019 年 3 月末公司存货 8.59 亿元，应收账款 3.93 亿元，预付账款

3.90 亿元，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来保证公司 11 中孚债将按期支付，不会存在违约风险。 

（2）11中孚债债券持有人会议：鉴于公司目前资金压力较大，为集中资源

搞好经营，更有效统筹公司现有资金使用安排，确保本期债券如约偿还，并保护

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提请债券持有人豁免公司启动偿债基金计提计划。公司

已于2019年5月6日发出《关于召开“11 中孚债”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

通知》，并于2019年5月21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出席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2名，代表本次债券有

表决权的债券张数386,130张，代表的本次债券本金总额共计38,613,000元，占本

次债券未偿还本金总金额的8.95%。公司代表、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及见证律师

出席了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二十七条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

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二分之一(1/2)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

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由于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

代理人代表的有表决权未偿还债券总数不足本期有表决权未偿还债券总数的二

分之一，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未生效。详见公司5月24日已披露的《关于 “孚债

暂停”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19、控股股东股份情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所持的全部股份被质押或冻结。请公司补充披露（1）股份被冻结的主要原

因及进展情况。（2）控股股东场内及场外质押的股数占比以及未来一年内股份

质押即将到期的金额情况。（3）高比例质押公司股份的主要用途。 

回复：（1）股份被冻结的主要原因及进展情况 

豫联集团持有公司股份被冻结概况 

序

号 
冻结机关 

司法冻结股

份数量 

轮候冻结股

份数量 
主要原因 进展 

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 
161,691,498 - 

公司与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的融

资租赁业务部分本息发生纠纷。豫联集团为

此笔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目前正在进行和

解 

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129,701,231 - 
豫联集团与青岛市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 

目前正在进行和

解 

3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185,106,592 691,498 

公司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业务发生纠纷，豫联集团为此笔融资业务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已达成和解 

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 
317,169,500 494,079,321 

公司与国美信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发生合同

纠纷，豫联集团为此笔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目前正在进行和

解 

5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811,248,821 

公司与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生合同纠

纷，豫联集团为此笔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已达成和解 

6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 
- 811,248,821 

公司与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分别发生

合同纠纷，豫联集团为此笔融资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已达成和解 

7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811,248,821 

公司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

生合同纠纷，豫联集团为此笔融资业务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目前正在进行和

解 

8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 811,248,821 

豫联集团与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合同

纠纷 

目前正在进行和

解 

9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66,000,000 - 

公司与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生合同纠

纷，豫联集团为此笔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已达成和解 

厦门豫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豫联投资”）持有公司股份被冻结概况 

序号 冻结机关 
司法冻结

股份数量 

轮候冻结股

份数量 
主要原因 进展 

1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30,298,769 

豫联集团与青岛市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借款合同

纠纷，豫联投资为此笔融资

提供股份补充质押。 

目前正在

进行和解 

（2）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豫联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077,248,821

股，已质押 1,076,557,323 股，其中场内质押 534,456,092 股，场外质押 542,101,231

股，未来一年内股份质押即将到期金额为 11.35 亿元。 

豫联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70,298,769 股，已质押 70,298,769 股，均为

场外质押，未来一年内股份质押即将到期金额为 0.8 亿元。 

（3）高比例质押公司股份的主要用途 

序号 质押主体 质押股份数量 用    途 

1 
豫联集团 

873,157,323 补充豫联集团流动资金 

203,400,000 用于公司生产经营 

小计 1,076,557,323 

2 
豫联投资 

40,000,000 用于公司生产经营 

30,298,769 补充豫联集团流动资金 

小计 70,298,769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